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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

和 

塞浦路斯共和国教育与文化部 

 

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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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教育与文化

部(以下简称“双方”），认识到高等教育学位互认的利益和优

势，同时为推动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合作，促进两国高

等院校学生往来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 

第一条 

宗旨 

本协议旨在促进中国和塞浦路斯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

对所授予的学历和学位的互认，以便学生或毕业生到对方国

家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学习。为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，双方将

指定有关机构提供认证方面的信息，并根据现有规定和做法

提供具体建议。 

 

第二条 

适用范围 

2.1 根据两国当前立法，本协议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囯和塞

浦路斯共和国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和文凭。 

2.2 本协议中的“高等教育机构”指： 

在中国： 

根据中国法律法规，经批准设立的公办和民办高等院校

及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科学研究机构。 

在塞浦路斯： 

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法律法规设立的公立和私立大学。 

2.3 本协议中适用的中国和塞浦路斯经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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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课程清单，双方将通过外交途径予以确认。 

2.4 如经确认的高等教育机构名单有所变化，比如减少或增

加，双方应按照本条款所述，通过外交渠道通知对方。 

2.5 双方尊重两国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指定机构在认证境外

学位证书和文凭方面的自主权。 

 

第三条 

中方和塞方的学历资格框架介绍 

3.1 中国 

高等教育证书分为专科毕业证书，本科毕业证书，学士

学位，研究生毕业证书，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。 

3.1.1 专科毕业证书 

高中毕业生在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后，可进

入高等学校（包括大学、独立设置的学院、高等职业学校、

高等专科学校）学习。经过二到三年学习，可获得专科毕业

证书。 

没有进入高等职业或技术学校学习的高中毕业生在通

过全国自学考试后仍可获得专科毕业证书。 

3.1.2 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

高中毕业生在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后，可进

入普通高等学校学习（本科课程）。完成四年学习后（医学、

建筑等专业为五年），可获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。符合条件

的学生可申请学士学位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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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学习人员，在通过法定方式达到

相关要求后，如参加全国自学考试，也可获得大学本科毕业

证书。符合条件的学生可通过向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学位授

予单位申请以获得学士学位证书。 

3.1.3 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 

学士学位获得者或具有同等学力者，通过研究生入学考

试后，可进入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机构（有权授予硕士学位

的高等教育机构或科研机构）学习，完成二到三年的学习和

/或研究后，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时，可获得研究

生毕业证书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以获得硕士学位证书。 

符合条件的学士学位获得者或具有同等学力者，也可通

过完成同等学力教育并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后，向有权授予硕

士学位的单位申请以获得硕士学位证书。 

3.1.4 博士学位 

硕士学位获得者或具有同等学力者，通过相应考试可进

入博士学位授予单位（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或科研

机构）学习，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后，符合条件的

可申请博士学位证书。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三

至四年。 

符合条件的硕士学位获得者，也可通过完成同等学力教

育并达到国家标准后，向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申请以获

得博士学位证书。 

学士学位获得者可直接攻读博士学位，其学业水平达

到国家规定标准后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博士学位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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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塞浦路斯 

高等教育证书包括文凭（高中毕业后两年教育），高等

教育专科文凭（高中毕业后三年全日制教育），学士学位，

研究生文凭，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。 

3.2.1 文凭（高中毕业后两年教育） 

获得高中毕业后两年教育文凭，需完成两年全日制学习，

完成后可申请进入高等教育专科文凭阶段教育，即高中毕业

后三年全日制教育。 

3.2.2 高等教育专科文凭（高中毕业后三年教育） 

获得高等教育专科文凭（高中毕业后三年教育），需完

成三年全日制学习，完成后可申请进入本科阶段学习（学士）。 

3.2.3 学士学位 

本科阶段学习（学士）需完成四年全日制学习（即完成

240 个欧洲学分）。 

3.2.4 硕士 

硕士阶段（硕士）包括三到四个学期全日制学习（需完

成 90-120个欧洲学分或完成 75个欧洲学分获得职业硕士）。

完成学习后，学生可获得文学硕士、理学硕士、教育学硕士

和工商管理硕士等。硕士阶段论文不是必须的。如有论文要

求，其工作量不应超过整个课程学习量的一半。 

3.2.5 博士 

博士阶段（博士）（三到四年学习）教育完成后可获得

博士学位。博士阶段课程要求包括：至少 60 个欧洲学分、 

综合考试、向三人委员会就研究计划进行答辩，同时，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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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需确保原创性。 

3.2.6 入学要求 

在塞浦路斯，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资历证书是进入大学

进行本科阶段学习的先决条件。 

在进入传统公立大学前，学生需参加具有竞争性的入学

考试，即塞浦路斯全国考试。考试后，学生会被进行排序。

特殊类别学生的入学需要通过特殊流程（基于社会的、经济

的和其他的标准）。对教学语言的掌握同样是入学标准之一

（掌握塞浦路斯共和国官方语言希腊语或土耳其语，或部分

地区使用英语或法语）。塞浦路斯开放大学是一所提供开放

和远程教育的公立大学，该校招生根据综合各种因素的积分

制体系来完成，比如本科阶段成绩（获得学士学位后才可申

请研究生课程的学习，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后才可申请本科阶

段的学习）、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或学习经历（取决于相关学

习课程）等。需提交相关申请并满足一定要求后才可申请私

立大学。学生希辅修本校内某一课程和/或从另外一个经认

证的大学转入该大学，需要符合该大学以及提供该辅修课程

所在系的内部流程。硕士阶段（硕士）入学的最低要求是获

得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力。博士阶段入学的最低要求是学士或

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。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的博士生可

以申请免修部分或全部必修课程（如果全部免修则学习时间

会缩短至三年全日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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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

塞浦路斯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 

进入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 

4.1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保留依据自身规定决定各学习课程入

学资格、年级和考试成绩的权利。 

4.2 中国政府指定机构/组织依据自身规定决定申请者是否

具备同等资格和学力。 

4.3学生如获得塞浦路斯官方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

士学位，在满足特定入学要求后，可申请就读中国硕士学

位课程。 

4.4学生如获得在塞浦路斯经过官方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

发的学士和/ 或硕士学位，并达到特定入学要求且继续深造

专业与此前学习经历相似，可以申请就读中国的博士学位

课程。 

 

第五条 

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 

进入塞浦路斯高等教育机构学习 

5.1 塞浦路斯高等教育机构保留依据自身规定决定各学习课

程入学资格、年级和考试成绩的权利。 

5.2 塞浦路斯政府指定机构/组织依据自身规定决定申请者

是否具备同等资格和学力。 

5.3 学生如经获得中国官方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士

学位，在满足特定入学要求后，可申请就读塞浦路斯硕士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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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课程。 

5.4 学生如获得经中国官方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士

和/或硕士学位，并达到特定入学要求且继续深造专业与此

前学习经历相似，可申请就读塞浦路斯博士学位课程。 

 

第六条  

修改、变更和修订  

6.1 任一方可书面要求对本协议进行修改、变更和修订。 

6.2 任何修改、变更和修订应经双方同意，并应以书面形式

约定，且成为本协议组成部分。 

6.3 修改、变更和修订在双方确定的日期生效。 

6.4 修改、变更和修订不应影响修改、变更和修订作出之前

或当日由/基于本协议产生的权利和义务。 

 

第七条 

争议的解决 

因本协议任何条款的解释和/或实施和/或运用而引起

的分歧或争议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无需通过第三方或国

际法庭解决。 

 

第八条  

生效和终止  

8. 1 在双方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对方已各自完成本国内协议

生效所需流程当日后六十天，本协议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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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 任何一方可通过外交途径随时终止本协议。在对方通过

外交途径收到终止协议书面通知六个月后，本协议终止。 

8.3 在协议终止前经过认证的学历资格持有人的权利依然有

效。另外，在协议终止前已启动的评估申请程序应继续完成。 

 

下列签署代表，由各自政府正式授权，在本协议上签

字，以兹证明。  

本协议于 2017年 5月 13日  在   北京  签订，一式三份，

每份均用中文、希腊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若

不同文本有不同解释，以英文文本为准。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              塞浦路斯共和国  

教育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与文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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